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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
法》（以下简称《管理法》）于2016年4月28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4号主席令公布，自2017年
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一、什么是境外非政府组织？

《管理法》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境外合法
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
的社会组织。

境外非政府组织依照《管理法》可以在经济、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
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

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
的途径？

登记：在境外合法成立；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在
境外存续二年以上并实质性开展活动，经业务主管单
位同意，可以申请登记设立代表机构。

未登记：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中国境内开
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与中国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以下称中方合作单位）合作进行。
中方合作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开展临
时活动 15日前向所在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在赈
灾、救援等紧急情况下，需要开展临时活动的，备案时
间不受 15日规定的限制。临时活动期限不超过一
年，确实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重新备案。

三、便利措施

1.河南省公安厅在互联网站公布境外非政府组
织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公布业务主管单位名录，为
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提供指引；公布境外非政府

组织申请设立代表机构以及开展临时活动备案的程
序，供境外非政府组织查询。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为境外
非政府组织提供政策咨询、活动指导服务。

3.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等政策。

4.对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进行年度检查不
得收取费用。

5.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首席代表和代表中
的境外人员，可以凭登记证书、代表证明文件等依法
办理就业等工作手续。

四、法律责任

未经登记、备案、以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境
外非政府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下拘留。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代表机构、临时活动未备
案，委托、资助中国境内单位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
活动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予以取
缔或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
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
下拘留。

中国境内单位和个人明知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
记代表机构、临时活动未备案，与其合作的，或者接受
其委托，资助，代理或者变相代理其开展活动、进行项
目活动资金收付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
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处十日以下拘留。

五、特别提示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开展临时

活动未经备案的，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或者变相开展
活动，不得委托、资助或者变相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

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未登记代表
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委
托、资助，代理或者变相代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
境内开展活动。

登录网址：http://ngo.mps.gov.cn/ngo/portal/
index.do

服务咨询电话：河南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
理办公室

0371-86038309 0371-86038319
办事大厅：郑州市黄河南路66号郑州市出入境管

理大厅9号、10号窗口

（信息来源：河南省公安厅境
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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